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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旻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碧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蒋碧云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魏建良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71-87859709-8002 

传真 0571-86582360 

电子邮箱 wjl@dnalab.com.cn 

公司网址 www.dnalab.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三路 3号 5幢 3层 31003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迪恩生物董事会办公室 

 

 

一.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7,983,184.58 58,949,768.16- -1.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838,004.14 46,413,372.92- 3.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2 1.96- 3.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5.29% 18.0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50% 21.2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6,827,281.33 33,933,109.31 8.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5,613.34 1,177,544.30 81.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570,576.22 144,14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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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0,533.46 3,095,451.28 19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53% 2.5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3.33% 0.3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9,496,829 40.07% 0 9,496,829 40.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75,855 7.49% 0 1,775,855 7.49% 

      董事、监事、高管 2,958,334 12.48% 719,913 3,678,247 15.5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202,575 59.93% 0 14,202,575 59.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327,565 22.48% 0 5,327,565 22.48% 

      董事、监事、高管 8,875,010 37.45% 0 8,875,010 37.45%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3,699,404 - 0 23,699,404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王旻子 7,103,420 0 7,103,420 29.97% 5,327,565 1,775,855 

2 程晔 4,392,115 0 4,392,115 18.53% 3,294,087 1,098,028 

3 魏建良 3,871,755 0 3,871,755 16.34% 2,903,817 967,938 

4 张明洲 3,071,530 0 3,071,530 12.96% 2,303,648 767,882 

5 曹建新 300,000 1,200,000 1,500,000 6.33% 0 1,500,000 

6 姚雨辰 497,944 719,913 1,217,857 5.14% 373,458 844,399 

7 陈向明 1,000,500 0 1,000,500 4.22% - 1,000,500 

8 杭州捷策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000,500 0 1,000,500 4.22% - 1,000,500 

9 陈斌 374,412 0 374,412 1.58% - 374,412 

10 李樟明 166,315 0 166,315 0.70% - 166,315 

合计 21,778,491 1,919,913 23,698,404 99.99% 14,202,575 9,49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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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股东程晔、魏建良、张明洲与公司控股股东王旻子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书》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王旻子先生持有公司 29.97%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报告期内，王旻子一直实际持有公司 29.97%的股权，一直为拥有、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

权比例最高的股东，且能通过股东大会实际影响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及人事安排。报告期内，

王旻子一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并形成以其为主导的核心管理团队，通过履行上述职务

和其主导的核心管理团队，王旻子能够实际影响公司管理层的聘任及日常经营决策。 

2015 年 1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旻子连同其他 3 名发起人股东程晔、魏

建良、张明洲（上述人士目前合计持股 77.80%）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在处理

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采取一致行动，在行使相关提案

权和表决权时保持充分一致，如不一致时以王旻子本人意见为准。 

 

二.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488,410.60 -488,410.60   

合同负债   463401.32 463401.32 

其他流动负债   25,009.28 25,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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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贺迪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年 2 月 15日注销，故本年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